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
湘教科协〔2017〕05号
关于评选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
2017年先进会员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表彰和宣传在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中做出突出业绩的会员单位和先进个人，树立协会工作的典范，提升协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经研究，决定开展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2017年度先进会员单位和先进个人的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一）先进会员单位：协会下属分会和各会员单位（名单见湖南教育科学规划网，网址：www.hnjykxgh.com/cgtg_web/index.asp）。

（二）先进个人：协会会员（含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分会、基础教育研究分会、研学旅游研究分会会员单位的会员）以及各会员单位科研主管部门不是会员的负责人和办事人员。

二、评选条件

（一）先进单位

1．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教育科学研究及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没有违纪违规及违法行为；

2．切实履行协会章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按时足额缴纳会费，研究分会坚持按省民政厅有关文件和<湖南省研究分会管理办法>办事；

3．支持协会工作，积极协助协会组织和参加协会的各项活动；

4．教育科研工作业绩突出，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先进个人
1．积极支持、参与协会各项活动。包括协助协会专题调查研究,积极参与协会课题申报、课题主持人培训、优秀论文评选、为协会自身建设建言献策以及协助省教育厅、省教科院、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开展各项工作。

2．认真履行协会章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按时参加会员代表大会，较好地完成协会和会员单位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积极协助、督促会员单位按时足额缴纳会费。

3．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积极开展教研、教改，工作业绩突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和科研效益。

三、材料报送及要求

（一）参评单位和个人须填写《先进单位或先进个人申报表》（见附件）并报送有关科研、教研业绩证明材料各一式3份（须单位审核、盖公章）。

（二）各市州参评单位的申报材料，须经市州科研机构主管部门审核、签署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各高等学校、省直单位参评单位的申报材料，须经本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签署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再统一报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秘书处。

（三）参评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2017年10月30日，逾期不予受理。申报材料不退回，请自行留底。
（四）材料报送地址：长沙市蔡锷路教育街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办公楼7楼705房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秘书处。邮编：410001；

联系人：夏旭，电话： 13017298510， QQ:9930273；
易志勇,电话：0731-89920831、18670037608, QQ:357068613，
四、表彰办法

凡获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2017年度先进会员单位或会员的，将以协会名义颁发奖牌或获奖证书，并在在2017年度年会上给予表彰。

附件：1．2017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先进会员单

位评选申报表

2．2017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先进个人评

选申报表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

2017年5月15日

报：省民政厅、省教育厅

送：协会顾问，省教育厅科技处，协会会长、副会长

发：各研究分会、各会员单位

附件1：

2017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

先进会员单位评选申报表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科研主管部门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邮编
	

	单位教育科研业绩简介（限1000字，可加页）
部门负责人（签名）：
科研部门或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市、州教科院（所）或高校、省直单位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相关佐证材料）
附件2：
2017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
先进个人评选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职 务或职称
	
	联系电话
	

	会员单位
	
	邮 编
	

	支持参与协会活动情况及个人教育科研业绩简介（限1000字，可加页）


	会员学校推荐意见（高校不填）：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各市州科研管理部门或高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相关佐证材料附后）
